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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253.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深入开展政务公开的意见（国税发[2006]69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

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有关政务公开工作部署，全面做好税务系统政

务公开工作，结合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政务公开工作实

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政

务公开工作的主动性 政务公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效形式，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

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

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行政务公开工作十分重视。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推行政务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五

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把坚持和完善政务

公开制度作为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一项重

要内容。2005年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

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号，以下简称《意见》）。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了部署。近年来，税

务系统在政务公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各级税务

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意见》精神

，把握精神实质，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对推行政务公开重要性的认识，全面掌握政务公开的基本要

求，增强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主动性。要按照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

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群众

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务公开

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准，不断提高税务系统税收执法和行政管

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积极

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各项改革，更好地落实“聚财为国，执法

为民”的税务工作宗旨。 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提高政

务公开工作的针对性 推行政务公开，必须按照严格依法、全

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

，明确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丰富公开形式，提高政务

公开工作的针对性。 （一）在公开的内容上，除涉及国家秘

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都要以公开

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按照涉及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相关事

项向社会公开，涉及内部运行的相关事项和干部职工切身利

益的相关事项在部门和单位内部公开的总体要求，重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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